
《宁波大学岩土力学与工程虚拟教研室工作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推进岩土力学与工程教育教学改革，提升区域高校土木工程专业

人才培养质量，依据国家教育现代化政策和宁波大学虚拟教研室建设要求，成立

“宁波大学岩土力学与工程虚拟教研室”（以下简称“虚拟教研室”）。

第二条 虚拟教研室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跨校、跨地域开展教学研究、

课程建设、资源共享、教师发展等活动，服务于浙东区域高校土木工程专业的内

涵式发展和一流人才培养。

第三条 虚拟教研室坚持“共建、共享、共研、共创”原则，以课程（群）

教学为核心，推动“力学+工程”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第二章 组织架构

第四条 虚拟教研室由宁波大学牵头，联合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台州学院、

绍兴文理学院等高校共同组成。

第五条 虚拟教研室设负责人 1名，由宁波大学推荐，负责整体协调与对外

联络。各成员单位可推荐 1名联系人，参与日常事务。

第六条 虚拟教研室下设：

课程建设组

教学研究组

竞赛组织组

资源建设与共享组

第三章 主要职责

第七条 课程共建，推动《土力学》《岩土工程实操与综合实验》《岩土工程

测试技术》等课程的一体化建设。

第八条 教学研讨，每学期至少召开 1次全体会议，轮流由成员单位承办。

第九条 联合举办“浙东岩土力学与工程竞赛”，建立轮流办赛机制。

第十条 建设共享教学资源库，包括教学大纲、课件、试题库、案例库、虚

拟仿真实验等。

第十一条 推动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组织教学培训、听课评课、教学观摩等

活动。

第四章 运行机制

第十二条 虚拟教研室实行例会制度，每学期初、末各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必要



时可召开临时会议。

第十三条 成员单位应指派专人参与虚拟教研室工作，保障活动开展与资源投入。

第十四条 虚拟教研室活动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开展，鼓励使用网络平台进行

教学展示、资源上传、教研讨论。

第十五条 建立工作简报制度，定期汇总教研成果、竞赛情况、课程建设进展，

并向各成员单位通报。

第五章 经费与保障

第十六条 虚拟教研室运行经费由各成员单位共同承担，鼓励申请各级教学改革

项目和产学合作项目支持。

第十七条 各成员单位应在政策、场地、设备、课程建设等方面为虚拟教研室提

供支持。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章程由虚拟教研室全体成员单位共同商议制定，修改需经半数以上

成员单位同意。

第十九条 本章程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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